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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national legal system developm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re raising higher standards 
for legal professionals ‘expertise. These professionals must not only possess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n law but also demonstrate 
strong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actical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between legal practice education 
and competency cultivation based on SOE’s actual needs. By examining curriculum design, practical platform development, faculty 
collabor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s, it establishes a talent development framework characterized by “university-enterprise synergy 
as the foundation, integration of theory-practice as the pathway, and precise competency training as the core.” This approa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to enhance legal education quality and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of-law-oriented 
SO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building multi-level, systematic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to bridg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aps 
constitutes the key pathway for effectively aligning university talent supply with SOE employment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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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法务实践教学与职业能力培养的协同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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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法治建设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对法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需要具备扎实的法律理论基
础，也需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与实践能力。本文基于国企法务工作的实际需求，探讨法务实践教学与职业能力培养的协同
机制，从课程设计、实践平台建设、师资协同、评价机制等角度入手，构建“以校企协同为基础、以理论实践融通为路
径、以能力精准培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提升高校法务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法治型国企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
路径。研究认为，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协同机制，打通理论与实践的壁垒，是实现高校人才供给与国企用人需求有效对
接的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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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企改革和依法治企进程的不断推进，企业在经

营、管理、投资及风险防控等各环节均对法务工作提出了更

高要求。法务部门不再仅仅是被动参与事务处理的辅助机

构，而是战略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职能部门。这一转变

对法务从业人员的能力结构和素质标准也提出了全新挑战。

高校作为法务人才的主要输出源，面临着如何改革传统教学

体系以适应新时代企业需求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在实际教

学中，理论与实务割裂、课堂教学脱离岗位技能、学法而不

懂规、学生缺乏真实职业场景体验等问题普遍存在，造成毕

业生职业适应能力不足。本文以国企法务岗位能力需求为导

向，探讨如何通过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提升法务实践教学质

量，培养符合企业实际需求的高素质法务人才。

2 国企法务岗位职业能力结构分析

2.1 理论基础能力的核心地位
在国有企业法务体系中，扎实的法律理论素养始终处

于能力构成的核心地位。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岗位，法

务人员必须建立系统完备的法律知识框架，准确理解并灵活

运用民商法、公司法、合同法、劳动法、行政法、知识产权

法等多部法律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规范，同时还要针对性地开

展国资规范学习。这一体系性法律认知不仅构成日常法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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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基础，如合同审查、法律意见书起草、合规性审计等，

还决定了法务人员在处理复杂法律事务中的专业判断力。

在实际工作中，法务人员往往面对的是非标准化的问

题与案例，需结合法律条文、司法解释、政策导向与判例趋

势，进行综合研判。例如，在国企参与投资并购、资产重组、

股权调整、重大工程建设等决策过程中，法务人员需从合规

性、合法性、程序性等多维度出发，评估法律风险与控制要

点，平衡政治因素与法律因素的风险点，进而提出可操作性

法律建议 [1]。此类工作若无坚实理论支撑，极易出现条文

理解偏差、适用逻辑错误或忽视关键风险点，导致合同漏洞、

决策瑕疵甚至引发重大诉讼事件。尤其在司法实践日益动态

化的背景下，能否准确把握政策走向和裁判理念，及时更新

法律认知，成为衡量法务人员职业成熟度的重要维度。

因此，法务人员不仅应在入职前完成系统的法律专业

学习，还需在岗期间持续深化理论修养，通过参与国资专题

培训、研究案例判决、关注立法动向等方式，不断拓展法学

视野与专业深度，以理论为依托服务于实践，为企业稳健运

行提供法治保障。

2.2 综合职业技能的重要性
国企法务工作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协同性强的特点，

对从业人员的综合职业能力提出了高于一般法律职业的要

求。除基础的法条理解与适用能力外，法务人员还需掌握逻

辑推理、文字表达、法律检索、谈判沟通、信息分析与项目

管理等复合型技能，以支持其在多元场景下高效完成法律事

务的协调与推动。

一方面，良好的文书写作能力是法务工作的重要体现。

无论是法律意见书、合同条款拟定，还是规章制度编写、案

件汇报材料撰写，均需具备逻辑清晰、表述严谨、格式规范

的法律语言功底。另一方面，在与其他业务部门沟通协作时，

法务人员需通过通俗化表述将法律问题“去专业化”，引导

业务同事理解法律逻辑，实现合规意识嵌入业务流程，做“一

般人都看得懂的法律意见”。

同时，国企法务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需要参与或主导诸

如内部合规检查、外部审计应对、劳动纠纷调解等涉及多部

门协同或多方利益博弈的事务。这就要求法务人员在具备专

业判断力的基础上，还应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跨界交流与

组织能力，能够处理不同部门诉求之间的平衡关系，推动法

务建议落实落地。此外，面向现代企业管理对法务数字化转

型的需求，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也逐渐成为法

务人员的新兴能力指标 [2]。

综合职业技能的强弱，不仅影响工作效率和结果质量，

更直接关系到企业对法务部门的信任度与战略价值认可。因

此，国企在法务人才培养过程中，需将技能训练与理论教育

同步推进，构建以“法律专业 + 管理能力 + 沟通素养”为

核心的综合能力发展体系。

2.3 岗位适应与应变能力的现实需求
与传统律所律师以“外部代理、单点介入”为主的服

务方式不同，国企法务人员的角色更强调“嵌入式服务”和

“全过程参与”。他们不仅是法律问题的解答者，更是战略

决策的协助者、法律风险的预判者。因此，对岗位适应与应

变能力的要求也更为严苛。

在国企改革不断深化、监管环境日益趋严的背景下，

政策调整频繁、法规更迭迅速，法务人员必须具备强烈的学

习意识和快速适应能力，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新规内容、

评估其影响，并调整企业合规策略。例如，面对《民法典》

《公司法》新修订内容，法务人员不仅要理解其文本意义，

更要研判其对企业治理结构、合同风险控制、员工管理机制

等方面的影响，提出可行的制度优化建议。

此外，在处理突发法律事务（如巡查审计、涉法舆情、

信访投诉）时，法务人员需要冷静判断、迅速反应，协同各

部门作出应急响应并控制风险扩散。这种能力不仅依赖于法

律知识积累，更考验其心理素质、沟通技巧与团队配合能力。

因此，国企法务人员的职业胜任力不只是静态的法律

能力组合，更是一种动态的、持续迭代的岗位适应能力 [3]。

他们必须在常态工作中“练内功”，在非常态情境中“敢担

当”，真正做到“懂法律、通业务、能管理、会协调”，才

能胜任新时代国企法治建设的复合型人才角色。

3 当前法务实践教学面临的困境

3.1 课程内容与岗位能力脱节
当前多数高校法学类及法律事务专业的课程设置仍以传

统学科体系为主，注重基础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系统讲授，如民

法、刑法、行政法等基本课程，较少涉及面向岗位能力的专业

化教学内容。这种教学模式虽然为学生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法学

理论基础，但在应对具体国企法务工作的实践中却表现出明显

的脱节问题。尤其是在合同审查流程、企业合规管理机制、公

司治理结构、国企监管与招投标制度等方面，课程内容往往覆

盖不足，甚至完全空白，缺乏与实际业务场景的对接。学生在

毕业后进入国企工作，常常对岗位所涉及的文书处理规范、法

律风险预判逻辑及部门协作机制感到陌生，需要用人单位重新

安排培训及过渡辅导，既拉长了企业的人才适应周期，也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校法务人才的培养实效。

3.2 实践教学资源建设滞后
高校普遍开展的法务实践教学多集中于模拟法庭、经

典案例分析或课程设计类活动，这些活动虽具备一定的实践

价值，但仍主要停留在理论延伸与课堂内部演练阶段，难以

满足复杂企业法务场景对综合能力的高标准要求。尤其是面

向国企法务岗位所需的实践能力，如合同风险排查、项目合

规评估、涉诉事务协调等环节，目前高校尚缺乏对应的实训

资源和真实业务数据支持。由于与国企之间缺乏常态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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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化的合作平台，许多学校难以将学生嵌入企业日常法务流

程中进行沉浸式实训，导致“实习流于参观”“实训内容虚化”

等问题突出，难以真正提升学生对企业法务职责与运行逻辑

的深度理解，制约了实战能力的有效锤炼。

3.3 师资队伍结构单一
法务教学的质量不仅依赖课程内容的科学设置，更高

度依赖于教师的实务经验与指导能力。然而当前高校教师

队伍中，绝大多数为研究型教师或传统法律学术背景出身，

学术功底扎实而业务实践不足，对国企法务管理流程、合规

管控机制及内部协同逻辑缺乏直观理解，难以胜任真正意义

上的应用型教学任务。此外，高校面向企业法务专家的兼职

教师聘用机制尚不完善，部分行业专家受限于时间与教学训

练，在教学准备、课程持续参与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导致

其参与教学的广度和深度难以保障 [4]。由此形成“理论强、

实践弱”的师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制约了法务实践教学质

量的整体提升，也影响了人才培养模式向应用型、复合型转

型的步伐。

4 协同机制构建的核心路径与要素

4.1 校企共建多元化课程体系
应依托国企典型法务工作流程，科学构建符合岗位需求

的教学内容体系，重点围绕“合同管理、风险防控、合规治

理、争议解决、业务管理、内部审计”等六大模块进行系统

设计，覆盖企业法务的主要职责与操作场景。在此基础上，

探索实施“基础理论 + 实务训练 + 职业素养”三位一体的培

养路径，既夯实学生的法律基础，又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培

养与法律职业行为的规范训练，让法务全方位培养“不缺位、

做到位、必要可越位”的能力作风。为增强教学的实践导向，

应积极引入具有丰富经验的企业法律顾问、法务总监等一线

专家参与课程开发与案例指导，推动教学内容与企业真实需

求深度融合，提升课程的实用性、精准性与岗位适配度。

4.2 建立常态化实践平台
学校应与具有代表性的国企共建实习基地，通过岗位

见习、项目参与、案例调研等方式，让学生在真实业务场景

中理解法务工作，提升解决问题能力。同时，鼓励开展“导

师双制”模式，由校内教师与企业法务共同指导学生项目实

践，实现教学指导与职场引导的融合。

4.3 强化“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应引导教师拓展企业法律服务渠道，参与国企实际项

目，提升教师企业实务能力。学校可设立企业法务人才引进

绿色通道，吸纳具备多年实务经验的法律专业人士进入教学

队伍，推进“理论 + 实务”的复合型教学师资体系建设，

提升教学适应性和前瞻性。

5 保障协同机制有效运行的制度设计

5.1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导向
学校在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中应树立岗位导向与能力

导向理念，围绕“胜任岗位”“服务企业”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推动教学资源配置与制度设计与目标对接，形成育人全过程

的系统逻辑 [5]。

5.2 完善校企合作制度化框架
构建稳定的合作机制，签署校企合作协议，明确双方

在课程开发、实训基地建设、教师互聘、成果评价等方面的

职责与权益。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形成校企合作的长

效机制与质量保障体系。

6 结语

高校法务人才培养必须回应时代变革与企业发展的双

重需求。国有企业对法务岗位职业能力的现实需求促使法务

教育模式加速转型，从注重知识传授向能力导向的综合培养

转变。构建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协同机制，是破解当

前法务实践教学脱节困境的关键路径。通过校企共建课程体

系、搭建实训平台、优化师资结构、完善制度保障，可有效

打通课堂与职场、理论与实务之间的壁垒，推动高质量法务

人才培养体系的形成。未来应在政策支持与机制创新的双重

驱动下，不断探索和深化教育与产业融合的路径，为国有企

业提供更加符合需求的高素质法务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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